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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军民合用机场使用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 

 

(1985 年 12 月 30 日) 

 

第一条　为加强军民合用机场(以下简称机场)的统一使用

管理，确保飞行安全，充分发挥现有机场的使用效率，从国家整

体利益出发，既利于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，又保证军队战备、训

练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　机场的使用管理，原则上由机场产权单位负责，可

根据双方需要和实际情况，划分区域，分区管理。场区建设，由

产权单位统一规划，军民航专用设施应尽量分开修建，自成体系，

自行管理。非产权单位在机场内(不含自征土地)修(扩)建永久性

设施，应征得产权单位同意。非产权单位在机场内(不含自征土

地)的一切固定建筑设施如不再使用时，可按质作价移交给机场

产权单位使用(专用设备除外)，但不得出租、转借或转让给与本

场飞行业务无直接关系的单位。机场的土地属国家所有，由机场

产权单位统一规划使用，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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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　机场允许起降的机型，应根据机场道面的承载能力，

按国内有关规定并参照国际有关标准，由军民航双方商定。对符

合条件的飞机，产权单位应允许使用。对超出道面承载能力的飞

机，非紧急特殊情况，不准使用。 

第四条　机场场道的翻修和维护，原则上由产权单位负责。

因超过道面承载能力或其它意外原因造成机场损坏，进行修复所

需的经费、材料，由造成损坏的单位负责。 

第五条　机场扩建、翻修的设计和施工由产权单位统一规划，

投资单位组织招标。机场扩建、翻修后，产权不变，但应保证投

资单位使用，不收取场道工程折旧费。 

第六条　机场使用和管理细则，由产权单位牵头，与有关单

位共同制定，各方均应严格遵守。 

第七条　军民双方应签订机场合用协议，明确合用项目、设

施和规模等，实行经济核算，合理收费。收费的范围、标准、方

法，由财政部、总后勤部联合制定。 

第八条　凡经批准开放的机场，可采用国际民航组织和国内

现行标准所规定的地面导航标志和夜航灯光设施，由使用单位投

资装设。 

第九条　凡需新辟军民合用机场，按国办发(1985)49 号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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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办理。 

第十条　本规定由总参谋部、国家经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